
为了培养中小学生学法、懂法、守法意识，
使法制教育渗透到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新
郑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定期
组织检察干警为学生上法制课，收到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新郑市应急大队成立于2011年7月，现有队员70
余名。主要负责在新郑市出入市口5个盘查卡点盘查过
往嫌疑车辆、打击和防范“两抢一盗”犯罪、对新郑市各主
要道路及案件多发路段进行流动巡逻等。图为应急大队
队员正在进行训练。咨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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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12348’法律援助免费咨
询电话，请问您咨询什么问题？”在新
郑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正认真
接听来电，耐心解答群众所咨询的法
律问题。

新郑市“12348”法律援助免费咨
询电话自2009年3月开通以来，累计
接听婚姻家庭、人身损害、债权债务、
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等方面的咨询电
话 1 万多个，在为广大群众解疑释
惑、解难息纷的同时，也将许多不稳
定因素消除在了萌芽状态，有效维护
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维护弱势群体权益
2010 年 4 月的一天，该市辛店镇

的高女士拨通了“12348”法律援助免
费咨询电话，想咨询在丈夫有外遇、
夫妻二人感情破裂的情况下，如果
她提出离婚，能否争得孩子的抚养
权和多分得一份共同财产。“12348”
接听人员了解情况后告诉她，如果
她掌握有证据足以证明是其丈夫
过错导致家庭的破裂，法院会予以
考虑、支持。

“感谢援助律师给俺办了件好
事儿，为我讨回了 3000 多块的血汗
钱！”该市孟庄镇的老王以为自己辛
辛苦苦打工几个月的工资打了水
漂，没想到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
了一个“12348”法律援助咨询电话
就得到了有效解决。

据新郑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随着“12348”法律服务专线
公众知晓率的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
来电咨询量同比 2010 年下半年有了
明显增加，从来电咨询的人群类别数
据来看，其中来自农民工、农民、残疾
人、失业人员、低保对象、军人军属、未
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共计2491
人次，女性咨询者1832人次。从中也
反映出该市“12348”法律服务专线已
成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服务热线。

推动“平安新郑”建设
“48”取“司法”的谐音，“12348”

是法律服务专用电话的简称。把司
法行政部门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
服务、人民调解、安置帮教和普法依
法治理等工作紧紧连为一体，形成

配套、联动的服务机制。
据了解，2011 年上半年，全 市

“12348”法律服务专线共接听来电
咨询 2864 人次，其中民商经济类咨
询 2434 人次，占全部咨询总数的
85%；刑事类咨询 247 人次，占全部
咨询总数的 8.6%；行政类咨询 114
人次，占全部咨询总数的 3.9%；其
他方面咨询 72 人次，占全部咨询
2.5%。提供上门服务 47 件，为当事
人挽回经济损失237.4万元。

“12348”高效、便捷、免费等特
点，对老百姓了解、咨询法律问题有
了很大帮助。两年来，“12348”咨询
电话已经走入新郑市民日常生产、
生活，成为他们维权的又一重要平
台。该中心为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好
的法律援助，特别加强了专职人员、
律师轮班制度；同时，“12348”咨询
电话坚持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重
大事项报告等制度，不仅提升了服
务能力和工作效能，还有效地促进
了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
切实满足了群众的实际需求，为推动

“平安新郑”建设贡献了力量。

【案情】
贾某和唐某均是为某石料厂运送石料

的个体运输户。2010年4月10日，贾某驾驶
农用运输车运送石料途中与唐某驾驶的农
用运输车发生擦碰，造成唐某车辆轻微损
坏。经中间人说和，二人以互换车辆，互不追
究民事赔偿责任的方式处理了事故。2010年
4月16日凌晨4时许，贾某将已经置换给唐
某的农用运输车从石料厂偷偷开走。当天下
午，贾某将被盗车辆开到邻近县市一个露天
的废品交易市场内，以车坏为由将车停放于
该市场，并向看门人交纳看车费20元。案发
后贾某供述，他认为自己的车要比唐某的好
很多，自己与唐某换车是吃了大亏，事后越
想越觉得心里不平衡，就想把车偷了报复唐
某。他把车放在废品交易市场是想让车长期
风吹雨淋报废在那，让唐某使用不成，但他
自己并不想将车占为己有。4月20日，被盗
车辆被找到并发还被害人。

【评析】
关于本案中贾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了盗窃罪、不构成犯罪
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未遂）三种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贾某主观上以毁财为目的而非以非

法占有被盗财物为目的。盗窃罪的成立以
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单纯窃取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故意毁
坏财物罪的主观要件不是非法占有财物，而
是将财物毁损，其犯罪动机一般是出于泄
愤、报复或嫉妒等心理，这是侵犯财产罪中
故意毁坏财物罪与其他贪利型犯罪的根本
区别。本案中，贾某事后觉得心里不平衡，
并出于泄愤和报复目的盗回原本属于自己
的车辆并加以损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其
行为也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犯罪心理学
特征。同时，被告人的供述始终是稳定的。
因此，应当认定为贾某盗窃车辆的主观目的
是故意毁财而不是非法占有被盗财物。

二、将车辆放置于露天任由风吹雨淋
是损毁财物的方式之一。刑法意义上的

“毁坏”不应仅限于从物理上变更或者消灭财物的形体，而且应当
包括其他可能丧失或者减少财物的效用的一切行为。本案中，被
告人贾某将被盗农用运输车（没有驾驶室）放置于没有任何遮挡
设施的露天废品交易市场内，任由风吹雨淋，长此以往，车辆必然
逐渐生锈、老化、直至最终报废，农用运输车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必
然逐渐降低直至丧失殆尽。由于案发较快且侦破迅速，被盗车辆
在被发现时并没有损坏，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没有实现，此时应以
故意毁坏财物罪（未遂）追究被告人贾某的刑事责任。

问题：
昨天我下出租车时把包落在车上了，

里面有钱包、手机、钥匙等，朋友建议我去
公安机关报案，请问我可以报案吗？报案
后公安机关能否立案？

答复：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

定》第16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
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才予以立案。
报案是立案的材料来源之一，它是指有关
单位或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发生而向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揭露和报
告的行为。乘客将物品遗忘在出租车上，
该遗忘物并不是被盗或被抢，没有犯罪
事实，因而不能向公安机关报案，更不
符合公安机关立案的条件。但乘客可以
到公安机关登记所遗忘的物品，一旦有
人拾到遗忘物品与公安机关联系，公安
机关就可以及时将其交给失主。

问题：
上个星期母亲生病住院急等用钱，我想

到了父亲生前遗留的一笔近万元的存款还
在银行存着。可到银行，却被告知需要到公
证处办理遗产公证手续才能取到钱，父亲去
世两年了，应该公证吗？又该如何公证？

答复:
应该公证。根据《公证法》，存款人

亡故后，银行存款作为遗产需要继承
的，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
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

办理公证需要提供的材料有：申请人
的身份证、户口本，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
被继承人生前单位出具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关系证明，财产凭证原件。继承人中有已
经死亡的，应当提交其死亡证明。被继承
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需持本人身份证、户
口本亲自到公证处发表继承或者放弃继承
的声明。在外地不能到场的继承人，应提
供其在当地公证处办理的委托公证书或放
弃继承权公证书。

加大巡逻力度
保障古墓安全

近日，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按照《新郑市公安局、新郑市旅游
和文物局2011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适时出击，组
织人员在夜间对该市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突击性巡逻大检查。

新郑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截至目前，已普查出不可移
动文物点100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15
处、市级29处、县（市）级67处，无论是文物点的总量还是文物单
位保护级别，都在全省县（市）级名列前茅。众多珍贵文物不仅
引起社会与专家的关注和惊喜，也吸引了一些利欲熏心的盗墓
贼想要到新郑来“一显身手”。进入秋季后，更是盗掘古墓案件
的高危季节，为确保新郑市古墓安全，该市旅游和文物局严格制
度、狠抓落实，按照《田野文物检查巡逻制度》，加强巡逻检查力
度，增加夜间突击巡逻检查次数。2011 年上半年，先后组织人
员定期不定期对文保单位进行安全检查近 160 余次，有力震慑
了盗墓分子嚣张气焰，使该市田野文物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为 加 强 经 费
保障、装备建设、
信息化建设、国有
资产管理、财务管
理、枪弹管理等计
财装备工作，新郑
市人民检察院通
过实现“五化”达
到强化计财装备
工作的目的。

经费管理严格
化。严格执行财政
管理制度，根据财
政 预 算 精 打 细
算。重新制定了

《财务管理规定》，
确立了经费收支
实行“集中管理、
统一核算”和“一
支 笔 ”审 批 的 原
则，通过整章建制
对经费开支作了
严格规定。坚持
理财、用财的“三
原则”，即坚持分
清主次、合理支出
的原则，坚持服务
一线、从优待警原
则和坚持精打细
算、节约资金的原
则。充分利用计
算机等高科技工
具，对会计资料定
期整理，对本院经
费支出定期分析，
对预算收支定期
编报等，从而使整
个财会工作及时、
准确地反映检察
业务工作需要，以
保 证 检 察 工 作的
顺利开展。

固 定 资 产 管
理网络化。以固定
资产管理软件为
平台，将院所有的
固定资产进行清
查、登记、核对、录
入 ，最 后 制 成 报

表，装订成册，达到摸清家底、账实相符，
每位干警使用的资产表格中均对应有登
记，便于管理查对，一目了然。

车辆管理规范化。对所有车辆建立了
车辆档案，实行“一车一档”管理。车辆外出
实行用车人填写出车单并由科室负责人审
核，主管检察长批准，然后交由车队队长统
一安排。

全面推进信息化。实行办公、办案过程
网络化管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全面推进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
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提
高科技应用水平。

计财装备管理规范化。加强计财装备
工作的日常管理和动态管理，严格财经纪
律，强化监管措施，加强财务管理和资产管
理，确保资金和国有资产的安全。

近日，新郑市法院“群众观点大讨
论”领导小组又收到来自新郑市八千
乡一名当事人关于方便残疾人诉讼的
建议，这是新郑市法院在开展“群众观
点大讨论”活动中，坚持走群众路线，
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听取群众意见范
围的成果。

“群众观点大讨论”活动一开始，
新郑市法院就动员全体188名干警共
同参与进来，要求每名干警围绕“对群
众的感情究竟有多深，群众在心中的分
量究竟有多重，为群众办的实事究竟有
多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对院党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今后工作

打算”等问题，定期开展大讨论。目
前，该院已征集到好的意见和建议 20
多条。

此外，新郑市法院还通过短信平
台和征求意见表，向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通报开展活动中的有关情况，
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对
如何更好发挥司法民主、自觉接受
监督等作用建言献策。同时，该院

“群众观点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要求每名中层正副职干警至少
联系一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取
建议和意见，并及时把这些意见和
建议进行汇总，把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好的意见和建议转化到法院各项
工作中。

为使“群众观点大讨论”活动不
走过场，该院先后采取多种措施听
取院外群众意见：在信访接待窗口
直接听取前来投诉的当事人的意
见，帮助法院了解法官在审判作风
等方面的问题；将走访、慰问辖区
群众与听取群众意见相结合，在与
群众谈心交流的过程中，诚恳地听
取群众对法院在“结对帮困”等工作
上的不足之处；在法院内设立活动
信箱，及时接受当事人的书面意见和
建议。

近日，新郑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深入企业，开展加强食品质量
安全监管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确保两大安全底线不突破。

在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借助会议培训和移动短信两个
平台，加强对产业集聚区企业的沟通联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严格要求企业做好“进货验收”、“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
三本记录，督促企业落实质量主体责任，变产品监管为过程监
管；通过建立“监管”、“整改”、“关停”、“取缔”等四本台账，强化
企业第一责任人意识。

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方面，对产业集聚区内的重点项目特种
设备实行全程服务，建立“隐患排查”、“隐患监管”“隐患整改”、“隐
患汇总”等四本台账，确保产业集聚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特种设备
注册登记率、定期检验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均达到100%。

服务民生“110”
让事事有人管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110 服务分中心自成立以来，坚持以服

务群众为己任，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确保了群众的事有人
管、难有人帮。

该辖区人民路供销社家属院居民反映院内没有路灯，晚上
居民出行极不方便。新华路街道办事处110服务分中心接到电
话之后，立即向有关领导进行汇报，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该
办事处110服务分中心迅速与相关部门联系，仅用了一天时间，
该家属院的路灯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受到了居民的高度评价。

据了解，为了确保群众的事有人管、难有人帮，新华路街道
办事处110服务分中心高度重视，在落实有关规章制度、认真安
排值班制度、保证 24 小时电话有人接听的同时，积极与办事处
成立的12个社区服务站相结合，对接到群众反映及市110服务
中心转办的生产生活和各类热点难点问题，集中受理、分级负
责、归口办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实行限时解决和第一时间反馈，
确保为群众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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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两个监管
确保两大底线

新郑市法院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活动

请群众评议 听群众意见

举案说法

法制快讯


